
博雅学院关于开展2021年“重庆大学青年

五四奖章”评选推荐工作的通知 
 

 

 各支部： 

为深学笃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

激励全校广大青年矢志不渝艰苦奋斗，奋勇建功立业，积极投身

学校“双一流”建设和“三全育人”综合改革，为开启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汇聚青春

力量，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根据校团委《关于开展2021

年“重庆大学青年五四奖章”评选表彰工作的通知》，学院启动

2021年“重庆大学青年五四奖章”表彰推荐工作。现将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 申报条件 

（一）重庆大学青年五四奖章（个人） 

1.14周岁至35周岁的全日制在校学生及教职工，特别优秀的

可放宽至40周岁（1981年5月1日后出生）。 

2.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

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决肃清孙政才恶劣影响和薄熙



来、王立军流毒。 

3.自觉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爱国主义和集

体主义精神，具备良好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

品德，带头倡导社会文明新风，是广大青年学习的榜样。 

4.本领过硬、勇于创新创造、矢志艰苦奋斗，踊跃投身学校

“双一流”建设和“三全育人”综合改革，在群团改革、思想引

领、团组织建设、创新创业、志愿服务、校园文化建设中有突出

贡献的；在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做出重大贡献的；在脱贫攻坚

工作中勇于奉献的；在科技创新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在国际国内

各类重大比赛及其他评选活动中取得优异成绩的；为国家、地方

和学校赢得重大荣誉的等。 

（二）重庆大学青年五四奖章（集体） 

申报集体应在国家重要建设领域、重点工程、突发事件和具

有广泛社会影响的重大事件中作出突出贡献，或在学校“双一流”

建设和“三全育人”综合改革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集体中35周

岁及以下青年数应占总人数的60%以上。 

二、 推荐名额 

学院推荐名额：0-1名个人或集体。 

三、 推荐方式 

采取自我推荐、群众推荐和组织推荐三种方式进行推荐，人

选均需经过所在单位全面考察和单位领导的集体研究通过，并经



公示无异议后方可向学校推荐。 

四、 工作要求 

1.加强组织领导。各团支部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精心组

织、明确责任，按时保质完成推荐参评工作。推荐参评对象既要

注重才能和业绩，也要注重思想道德感召力、示范性。 

2.加强工作规范。各团支部推荐工作要严肃、公开、透明，

对于申报人选进行资格审核和严格考察。对在参评过程中弄虚作

假或未严格按照评选条件和规定程序推荐的，经查实后，撤销参

评资格并给予相应处理。 

3.加大宣传推广。各团支部要切实挖掘、推荐优秀青年（集

体）典型，通过全媒体手段加强对参评对象优秀事迹的宣传展示，

营造良好育人氛围。学校也将入选者遴选为“青年讲师团”成员

或大学生骨干宣讲团成员，组织开展校内宣讲活动，并作为省部

级以上表彰评选优先考虑对象。 

 

请有意愿申请的师生于2021年4月1日24:00前将申报表和相

关证明材料提交到工作邮箱lac@cqu.edu.cn（文件名以“青年五

四奖章材料+年级+姓名”命名），逾期未报视为放弃评选资格。 

联系人：郑老师  023-65102077 

 

                    共青团重庆大学博雅学院委员会 

                                                         2021 年 4 月 1



日 


